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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实践类课程实施教师指导意见

为有效提高学生工程实践和创新创业的综合素质,保障实践类课程

的教学质量,规范授课教师的教学活动,增强课程考核的科学性,特制

定实践类课程教师指导意见。

一、教学要求

(1)选题要符合教学大纲要求,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背景,使学

生能够运用相关课程所学训练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 ;

(2)针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差异性,课程设计内容的难度应分类拟

定,供学生选择。也可由学生自主定题,自 拟题目需要经过指导教师审

核批准,方可实施 ;

(3)实践类课程任务一般只给出课程要求或设计指标,不 限定(或

部分限定)实现方法,给学生充分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。

二、教学过程安排

为了保证教学质量,实验室和实践基地应采取开放式管理模式,学
生可以预约实验室,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实践实验时间。在实践过程中,

课程教师主要负责过程指导,把 问题留给学生解决,培养他们综合运用

所学理论知识的能力、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具体教学过程安排

如下:

(1)指导教师向学生下发课程设计任务书,确定课程设计的题目,

以及需要达到的课程要求或性能指标 ;



(2)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查阅资料,获取与任务相关的资料信息 ,

完成实现项目的方案流程图,并作可行性分析 ;

(3)开展实践活动 (科技论文撰写、硬件设计、软件程序设计或

利用现有的仿真工具进行仿真等),整理课程设计的产品、数据、文稿

等;

(4)上交课程设计报告,包括研究意义、研究内容、研究流程图、

可行性分析、调试过程、结果分析和收获体会等,最后完成田头答辩。

三、考核方法

(一 )平时成绩:包括平时出勤考核、学习态度考核和学习内容考

核。有事需要请假,旷课、请假和迟到都应有相应的扣分,上课学习态

度不端也应该有相应的扣分处理,多 次旷课、迟到、上课不听讲等就是

学习态度问题,情节严重的直接考试不及格 ;

(二 )产 品完成情况:包括产品是否能正常工作或仿真结果是否达

到预期。如果产品没有达到预期目标,需要分析原因,并给出适当的解

决方案。

(三 )对于团队合作课题,还应考察成员间的团队协作情况,在综

合设计成果质量的基础上,根据各成员负责任务的完成程度和协作精神 ,

分别给定成绩。

(四 )答辩以及报告撰写情况:根据答辩人是否能够简明清晰地阐

述课程设计内容和结果、答辩 PPT的质量和课程报告的完整性等,综合

评价其成绩。

四、本制度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,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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